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施　工施　工 合合 同同
 编号： 11N45815675220234401 

   

采购单位（甲方）： 巴楚县第四小学 

服务单位（乙方）： 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喀什市 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喀什新安

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

类目）-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项目名称： 巴楚县学校防雷设施安装工程      

 

 

甲方：  巴楚县第四小学              

 

 

乙方：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巴楚县第四小学               

乙方：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国气象局《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雷

减灾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甲方委托乙方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安装校园建筑物防雷设施。
1/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就本次安装项目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  安装范围及时间安装范围及时间

1、  安装范围：  教学楼（起翔楼） 共1楼                    。

2、  施工时间：202   年   月   日至202   年   月   日。

二、  施工、安装标准施工、安装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三、主要工作内容三、主要工作内容

1、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安装学校建筑物接闪带，接闪带安装总长度为　  180 　米。安装接闪带的材

料采用 φ10mm镀锌圆钢 ，接闪带支撑间距为  1米 。 支撑高度为  20cm 。接闪带与建筑物主钢筋进行

可靠焊接，某些早期建筑物没有主钢筋或者有主钢筋但是主钢筋没有延伸到女儿墙内的，需要每间

隔25米制作一条人工引下线和人工接地体（费用单独核算），引下线材料采用-40x4mm镀锌扁铁，接

地体采用∠50x5mm镀锌角钢。

2、乙方在工程安装施工期间所需用水、用电等有关事项，甲方应尽量配合协助提供便利。工程施

工完毕后，由乙方负责联系检测机构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并出具防雷安全检测报告书，如乙方施工

安装的防雷设施经检测单位检测其接地阻值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由乙方负责进行整改

（建筑墙体内无主钢筋作为引下线，且甲方拒绝加装人工引下线和接地体的除外）。

3、乙方在施工中应注意规范操作、安全施工，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如因乙方管理不善造成甲方、

乙方或者第三方损失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3、安装期间乙方自行负责其人员食宿费、交通费等。

四、协作事项四、协作事项

乙方实地安装期间，甲方负责乙方安装材料、车辆、人员的通行，并负责将乙方施工人员带到施工

的具体地点，配合施工所需的用水、用电等，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

五、费用及其支付方式五、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1、合同总金额： 9900 元，（大写人民币： 玖仟玖佰元整   ）

安装项目名安装项目名
称称

规格规格 单位单位 单价（元单价（元/
米）米）

数量数量
（米）（米）

金额（元）金额（元） 备注备注

接闪带 φ10mm镀锌圆
钢

米 55元  180 9900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180 9900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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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款的支付：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进行施工，在乙方完成施工改造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开

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以银行转帐的方式三十日内将合同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六、违约责任及处理六、违约责任及处理

1、违反本合同第一、三条约定，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2、因甲方原因不能及时支付相关费用，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七、争议解决方式七、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纠纷，当事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它约定事项八、其它约定事项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当事人协商所签订的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合同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

     

   

甲方（公章）： 乙方：喀什新安华威气象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

浙商大厦8层812号
       

电话： 电话：13579095602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分行 
       

账号： 账号： 89402100414780000013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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